
 

 彰化縣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推動計畫

 壹、緣起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簡稱CRPD）於2006年 12月

13日在聯合國議定通過，並於2008年 5月 3日正式生效，CRPD是

21世紀第1個國際人權條約，影響全球數億身心障礙者之權利保障。

我國於2007年 7月 11日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

簡稱身權法），即納入CRPD之精神及內容，將其轉化為具體法規條

文，並配合各項國際身障議題與公約內容持續修正。

    為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內法化，強化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與國際接軌，2014（民國103）年8月20日總統公布「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CRPD施行法），並自2014（民國

103）年12月 3日起施行。

    為彰化縣政府相關局處及各鄉鎮市公所依法推動CRPD施行法，

以落實CRPD權益保障事項，爰擬訂本計畫辦理CRPD相關教育訓練、

宣導及法規檢視措施之執行配套準備工作，以全面落實身心障礙者

權利之保障。

貳、計畫期程:自108年1月 1日起至12月31日止。

參、 執行機關

一、統籌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主辦機關：彰化縣政府相關局處及各鄉鎮市公所

肆、 推動方式

一、依據CRPD施行法法定期程，擬具子計畫：法規檢視作業、教育

訓練作業、宣導計畫。

二、有關法規檢視業務由執行機關自行辦理；本府相關局處及各鄉

鎮市公所等單位共同推動。

三、本計劃推動過程將視議題提交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落實

CRPD施行法操作流程提供實質建議。

伍、 計畫內容



一、法規檢視核心作業：使本縣各項法規及行政措施符合 CRPD相關

規範。

    (一)行文給彰化縣政府相關局處及各鄉鎮市公所提報新增法規。

        (二)聘請專家學者，協助法規檢視作業，並審查各單位提報之

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情形、疑義。

    (三)提交彰化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核備並列入追蹤

管考。

    (四)期程：每年3月～10月

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議題教育訓練

           (一)目標：透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課程，提升專業人員知能

與對身心障礙者意識提醒，同時對身障者的社區居住、自



立生活方面，能有更深的了解。

     (二)時間頻率與次數：每年期間辦理2次，每次3小時；共進

行2次，總計2場6小時的座談會。

    (三)參與對象：身心障礙組織專業人員、及對此議題有興趣的

社 會大眾。

三、宣導活動：

    (一)宣導品製作:拍攝宣導影片製作宣導文宣品，提供各單位及

媒體放映或宣導。

    (二)利用大型身心障礙者參與活動，以有獎徵答方式進行宣導。

陸、預期效益:



一、 法規檢視：依 CRPD 施行法規範期程全面完成法規檢視、增

（修）訂或廢止。

二、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議題教育訓練：每年辦理 2場研習座談，

每場座談會參與人數達100人，共計200人次參與。

 三、 運用影片製作及多場次宣導活動等性質辦理多元形式宣傳，

使社會各界普遍認識身心障礙者及CRPD 精神。


